
采购合同

采购⼈ (甲⽅)： ⾩阳市粮⻝和物资储备中⼼

供货⼈(⼄⽅)： ⾩阳智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经批准采⽤ 框架 协议⽅式，经本项⽬评审委员会认真评审，决定将采购合同授予⼄
⽅。为进⼀步明确双⽅的责任，确保合同的顺利履⾏，根据《中华⼈⺠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
经甲⼄双⽅充分协商，特订⽴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第⼀条 产品的名称、品种、规格、数量和价格：

产品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计/元 备注

联想台式电脑 开天M630-

D243

台 2 4789 9578

合同总价款(⼤⼩写)： ⼈⺠币玖仟伍佰柒拾捌元整 ¥9578元

第⼆条 产品的技术标准(包括质量要求)，按下列第(1) 项执⾏：

(1) 按国家标准执⾏： (2) 按部颁标准执⾏； (3) 若⽆以上标准，则应不低于同⾏业质量标
准： (4) 有特殊要求的，按甲⼄双⽅在合同中商定的技术条件、样品或补充的技术要求执⾏：

⼄⽅提供和交付的货物技术标准和规定的技术标准相⼀致。若技术标准中⽆相应规定，所投
货物应符合相应的国际标准或原产地国家有关部⻔最新颁布的相应的正式标准。

第三条 产品的包装标准和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国家成业务主管部⻔有技术规定的，按技术规
定执⾏：国家与业务主管部⻔⽆技术规定的，由甲⼄双⽅商定定 。

第四条 产品的交货⽅法、到货地点和交货期限

1.交货⽅法，按下列第( 1) 项执⾏：

(1) ⼄⽅送货上⻔ : (2) ⼄⽅代运 : (3) 甲⽅⾃提⾃运。2.到货地

点：甲⽅指定的地点

3.产品的交货期限 合同签订五⽇内 。

第五条 合同总价款(⼤⼩写)：玖仟伍佰柒拾捌元整 ¥9578元

第六条 付款条件

本合同以⼈⺠币付款。

在⼄⽅验收合格后，甲⽅在 7 ⼯作⽇内将相应的付款材料报⾄相关部⻔，由财政局⽀付相
应款项。

其他付款⽅式： /

第七条 验收⽅法



⼄⽅安装调试后，在 7 天内通知甲⽅组织验收，甲⽅保留受托参与本项⽬验收的权利。验
收不合格的，⼄⽅应负责重新提供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产品。

甲、⼄双⽅应严格履⾏合同有关条款，如果验收过程中发现⼄⽅在没有征得甲⽅同意的
情况下擅⾃变更合同标的物，将拒绝通过验收，由此引起的⼀切后果及损失由⼄⽅承担。

第⼋条 对产品提出异议的时间和办法

1.甲⽅在验收中，如果发现产品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妥为保管，⼀⾯在 2 ⼯作⽇ 内
向⼄⽅书⾯提出异议。具体说明产品不符合规定的内容并附相关验收材料，同时提出不符合规
定产品的处理意⻅。

2.甲⽅因使⽤、保管、保养不善等造成产品质量下降的，不得提出异议。

3.⼄⽅在接到甲⽅异议后，应在 2 ⼯作⽇内负责处理，否则，即视为默认甲⽅提出的异议和
处理意⻅。

第九条 ⼄⽅的违约责任

1.⼄⽅不能交货的，应向甲⽅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 5 %(通⽤产品的幅度为1%— 5%,
专⽤产品的幅度为10%—30%)的违约⾦。

2.⼄⽅所交产品不符合合同规定的，如果甲⽅同意利⽤，应当按质论价；如果甲⽅不能利⽤
的，应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 由⼄⽅负责包换或包修，并承担修理、调换或退货⽽⽀付的实际
费⽤，同时，⼄⽅应按规定，对更换件相应延⻓质量保证期，并赔偿甲⽅相应的损失。⼄⽅不
能修理或者不能调换的，按不能交货处理。

3.⼄⽅因产品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必须返修或重新包装的，⼄⽅应负责返修或重包装，并承
担⽀付的费⽤。甲⽅不要求返修或重新包装⽽要求赔偿损失的，⼄⽅应当偿付甲⽅该不合格包
装物低于合格包装物的价值部分。因包装不符合规定造成货物损坏或灭失的，⼄⽅应当负责赔
偿。每件货物包装箱内应附⼀份详细装箱单和质量证书。为进⼝件的，应出具报关⼿续和原产
地、原产⼯⼚证明、报关⼿续和商检证明等。

4.如果⼄⽅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交货、完成设备安装和提供服务， 甲⽅将对其课以罚款，罚款
应从货款中扣除，罚款应按每周迟交货物或未提供服务交货价的0.5%计收。但罚款的最⾼限额
为迟交货物或提供服务合同价的5%。⼀周按7天计算，不⾜7天按⼀周计算。如果达到最⾼限
额，甲⽅应考虑终⽌合同，由此给甲⽅造成的损失由⼄⽅承担。

5.⼄⽅提前交货的产品、多交的产品和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产品，甲⽅在代保管期内实际⽀付的
保管、保养等费⽤以及⾮因甲⽅保管不善⽽发⽣的损失，应当由⼄⽅承担。

6.⼄⽅应对其所提供的货物承担所有权担保责任，并应保证甲⽅在中华⼈⺠共和国内使⽤该货
物时不侵犯第三⼈的知识产权。否则⼄⽅应承担由此引起的⼀切法律责任及费⽤。

7.任何⼀⽅未经对⽅同意⽽单⽅⾯终⽌合同的，应向对⽅赔偿相当于本合同总价款 20 %违约
⾦。

第⼗条 甲⽅的违约责任

1.甲⽅中途退货，应向⼄⽅偿付退货部分货款 5 %(通⽤产品的幅度为1%~5%专⽤产品的幅度



为15%-30%)的违约⾦。
2.甲⽅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货的，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第⼗⼀条 不可抗⼒

(1)如果双⽅任何⼀⽅由于受诸如战争、严重⽕灾、洪⽔、台⻛、地震等不可抗⼒的事故，
致使影响合同履⾏时，履⾏合同的期限应予以延⻓，延⻓的期限应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间。不
可抗⼒事故系指买卖双⽅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的，并且它的发⽣及其后果是⽆法避免和⽆法
克服的事故。

(2)甲⼄双⽅的任何⼀⽅由于不可抗⼒的原因不能履⾏合同时，应及时向对⽅通报不能履⾏
或不能完全履⾏的理由，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允许延期履⾏、部分履⾏或者不履⾏合
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条 履约保证⾦

(1)本项⽬履约保证⾦为 0 (⼈⺠币)，期限 0 .

(2)⼄⽅提供的履约保证⾦按规定格式以银⾏保函形式提供的，与此有关的费⽤由卖⽅承担。

(3)如⼄⽅未能履⾏其合同规定的任何义务，甲⽅有权从履约保证⾦中取得补偿。

第⼗三条 其他

按本合同规定应该偿付的违约⾦、赔偿⾦、保管保养费和各种经济损失，应当在明确责任后
10天内，按银⾏规定的结算办法付清，否则按逾期付款处理。但任何⼀⽅不得⾃⾏扣发货物或扣
付货款来充抵。

本合同如发⽣纠纷，当事⼈双⽅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均可请采购管理
机关调解，调解不成，按以下第( 1) 项⽅式处理： (1) 根据《中华⼈⺠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向
⾩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 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第⼗四条 本合同⾃甲⼄双⽅当事⼈签字盖章后⽣效。合同执⾏期内， 甲⼄双⽅均不得随意变
更或解除合同。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共同协商，做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
同等效⼒，也可按照中华⼈⺠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执⾏。本合同⼀式肆份，甲⼄双⽅各执贰
份；

采购⼈ (甲⽅)： 供货⼈(⼄⽅)：

地址： 地址：

法定代表⼈： 法定代表⼈：

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

电话： 电话：

开户银⾏： 开户银⾏：

账号： 账号：

年 ⽉ ⽇ 年 ⽉ ⽇


